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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政府 
106 年度淡季旅宿行銷計畫_公告版 

106 年 8 月 31 日核定 

一、 計畫目的：臺東縣政府延續先前年度推廣計畫，規劃旅宿相關行銷配套方案，
期以提昇國內外旅客造訪本縣之旅遊意願，平衡觀光淡季效應，並以創造本縣
觀光吸引力。 

二、 主辦機關：臺東縣政府（觀光旅遊處）。 
三、 承辦單位：蝴蝶蘭大樂旅行社有限公司。 
四、 名詞定義： 

(一) 合法旅宿業： 
1. 指取得執照或登記證之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民宿。 
2. 依旅客住宿當日判定。最新名單可至交通部觀光局「臺灣旅宿網」查

詢（taiwanstay.net.tw）。 
(二) 旅遊團體：由合法旅行業、公司行號、法人團體、機關學校等組成，15

人以上之旅遊團體。 

 
五、 方案總表： 

方案名稱 好山好水好有禮 幸福城市夠有禮 

適用期間 淡季期間（106 年 9 月 1 日至 106 年 10 月 31 日） 

名額 各方案皆為限量，於用罄後終止 

條件及限制 

� 入住本縣合法旅宿業連續 2 晚，每位旅
客可獲贈特色伴手禮 1 份。 

� 入住本縣合法旅宿業 3 晚及以上，每位
旅客可獲贈特色伴手禮 1 份，並加贈體
驗遊程 1 項。 

� 前項入住旅宿業屬星級旅館或好客民
宿者，每位旅客再加贈限量台東好玩卡
1 套。 

� 15 人至 99 人旅遊團體，每位旅客可獲
贈特色伴手禮 1 份。 

� 100 人至 199 人旅客團體，每位旅客
可獲贈特色伴手禮 1 份，並加贈體驗遊
程 1 項。 

� 200 人以上團體，每位旅客可獲贈特色
伴手禮 1 份、體驗遊程 1 項及限量版台
東好玩卡 1 套。 

� 以上均須入住本縣合法旅宿業 1 晚，且
旅遊目的須為獎勵旅遊或度假會議（須
提供佐證資料）。 

申請方式 

� 由旅宿業於旅客預定住宿日前 7 日線
上登錄資料，經初審通過後，即可向承
辦單位代領。 

� 並於旅客退房 3 日內向承辦單位補繳
各項資料。 

� 團體出發前 7 日預先線上登錄。 
� 旅遊結束後 3 日內向承辦單位補繳佐

證資料。 

表單 

� 住宿證明（附件 1）。 
� 旅客資料表（附件 2）。 
� 線上登錄（登錄說明如附件 3）。 

� 幸福城市夠有禮申請書（附件 4）。 
� 住宿證明（附件 1）。 
� 旅客資料表（附件 2）。 
� 佐證資料表（附件 5）。 
� 線上登錄（登錄說明如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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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好山好水好有禮」淡季行銷方案： 

(一) 活動期間：106 年 9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10 月 31 日止。 
(二) 相關規定及限制： 

1. 入住本縣合法旅宿業連續 2 晚，每位旅客可獲贈本縣特色伴手禮 1 份。 

2. 入住本縣合法旅宿業 3 晚及以上，每位旅客可獲贈本縣特色伴手禮 1
份，並額外加贈體驗遊程 1 項。 

3. 入住之旅宿業屬星級旅館或好客民宿者，每位旅客另加贈限量台東好

玩卡 1 套。 
4. 本方案採旅宿業者先向承辦單位代領禮品，再向旅客發放。旅宿業者

於旅客住宿 7 日前，先行至承辦單位之網頁（http://goo.gl/QWwLya）

登錄申請資料。經承辦單位初審後，通知至指定地點領取相關禮品，
並繳交住宿證明及旅客資料表。住宿證明及旅客資料表至遲應於旅客
退房 3 日內補繳，逾期將追回原發放之禮品或等值市價之金額。 

5. 本方案之相關經費及禮品數量有限，依旅客實際入住日期發放；於用
罄後，即終止本方案。 

(三) 資料登錄網頁：http://goo.gl/QWwLya。（敬請留意大小寫） 

(四) 表單： 
1. 住宿證明（詳如附件 1）。 
2. 旅客資料表（詳如附件 2）。 

3. 好山好水好有禮方案登錄說明（詳如附件 3）。 
 
 

七、 「幸福城市夠有禮」淡季行銷方案： 
(一) 活動期間：106 年 9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10 月 31 日止。 
(二) 相關規定及限制： 

1. 15 人以上國內外旅遊團體，其赴本縣之旅遊目的須為獎勵旅遊、度假
會議等，且入住本縣合法旅宿業 1 晚，每位旅客可獲贈指定禮品。 
(1) 15 人至 99 人團體，每位旅客可獲贈本縣特色伴手禮 1 份。 

(2) 100 人至 199 人團體，每位旅客可獲贈本縣特色伴手禮 1 份，並額
外加贈體驗遊程 1 項。 

(3) 200 人以上團體，每位旅客可獲贈本縣特色伴手禮 1 份、體驗遊程

1 項，另贈送限量台東好玩卡 1 張 
2. 前述團體人數包含領隊人員、導遊人員、隨團服務人員等旅遊服務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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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人員。 

3. 前述赴本縣旅遊目的，須檢附佐證資料（如活動照片、邀請函、會議
簽到紀錄等），並提供保險證明文件（旅遊平安險或旅行業責任保險保
單影本）。 

4. 本方案之相關經費有限，依團體旅客實際入住日期獎勵；於用罄後，
即終止本方案。 

(三) 資料登錄網頁：http://goo.gl/7sSUsg。（敬請留意大小寫） 

(四) 表單： 
1. 幸福城市夠有禮方案申請書（詳如附件 4）。 
2. 住宿證明（詳如附件 1）。 

3. 旅客資料表（詳如附件 2）。 
4. 佐證資料表（詳如附件 5）。 
5. 幸福城市夠有禮方案登錄說明（詳如附件 6）。 

 
八、 綜合規定： 

(一) 申請本計畫各項方案，即視為同意及授權主辦機關利用申請資料於本計畫

相關之合理用途。主辦機關得委託專業廠商協助受理申請，並初審佐證文
件，且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辦理。 

(二) 申請本計畫各項方案之相關資料及佐證文件，須真實且正確。倘有不實、

偽造、變造、冒用等非法或不正當之情事，將取消其申請資格，同時承擔
刑事及民事等法律責任。若已領取禮品或已體驗活動，主辦機關得按市價
追討其等值之金額。 

(三) 本計畫經主辦機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四) 主辦機關得視實際需求及政策需要，保有資格認定、審查佐證文件、條文

解釋、中止、延期、調整本計畫之權利。 

 
九、 洽詢窗口： 

(一) 承辦單位：蝴蝶蘭大樂旅行社有限公司 

1. 聯絡人：張明文先生 089-226806。 
2. 地址：95049 臺東縣臺東市四維路三段 148 巷 10 號。 
3. 傳真：089-226765。 

(二) 主辦機關：臺東縣政府，觀光旅遊處謝序偉先生 089-357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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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住宿證明 

旅宿業 
單位名稱 

 （蓋印） 

聯絡人  聯絡電話  

登記證 
編號 

 
旅客人數 

小計 
 

入住臺東

日期 

進房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退房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序號 旅客姓名 房號 序號 旅客姓名 房號 

1   11   

2   12   

3   13   

4   14   

5   15   

6   16   

7   17   

8   18   

9   19   

10   20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 1：本表請交由旅宿業填寫並蓋印。 
註 2：各項資料若有不實、偽造、變造、冒用等非法或不正當之情事，將取消其參加之資格，並須負擔法律責任。 
註 3：各項欄位請確實填寫。若有缺漏、不詳，恕難受理。 
註 4：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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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旅客資料表 

序號 姓名 身分證號 生日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申請日期： 總人數： 

註：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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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好山好水好有禮方案登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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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幸福城市夠有禮方案申請書 

申請 
單位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聯絡地址  

旅客人數  備註  

入宿臺東 
日期 

進房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退房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入住 
旅宿業 

旅宿業名稱： 
 

旅遊目的 □獎勵旅遊    □度假會議    □其他(請敘明) 

活動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活動地點  

蓋印 

（簽章）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 1：各項資料若有不實、偽造、變造、冒用等非法或不正當之情事，將取消其參加之資格，並須負擔法律責任。 
註 2：各項欄位請確實填寫。若有缺漏、不詳，恕難受理。 
註 3：遞送申請書，即視同授權主辦機關及其承辦廠商得利用申請資料於相關之合理用途，並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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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佐證資料表 

申請 
單位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保險 
證明文件 

承保公司： 

保險單編號： 

 

 

 

 

 

旅遊目的 
佐證資料 

 

 

 

 

 

 

 

 

 

註 1：各項資料若有不實、偽造、變造、冒用等非法或不正當之情事，將取消其參加之資格，並須負擔法律責任。 
註 2：各項欄位請確實填寫。若有缺漏、不詳，恕難受理。 
註 3：保險證明文件可為旅遊平安險或旅行業責任保險之保單影本，須可清楚辨識全團人員名單、保險公司名稱及

保險單編號。 
註 4：旅遊目的佐證資料可為活動照片、邀請函、會議簽到紀錄等。 
註 5：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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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幸福城市夠有禮方案登錄說明 

 

 

 
 


